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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對象：

志願役專業預備軍、士官

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無外國國籍，年滿20歲至32歲（76年1月1日以後出生）以

內，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（專）以上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

學（專）以上學校畢業，符合考選簡章所定資格條件，志願服務軍旅者。

志願士兵

凡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無外國國籍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或具教育

部認可之同等學力，或國中畢業具特殊之體能、技能或專長，符合考

選簡章所定資格條件，志願服務軍旅者。

① 經中校以上編階主官（管）考核推薦，年齡在32歲以下（自民國

76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）徵集入營服常備兵役或服替代役人員

(服替代役人員係指於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或國

防部所屬機關、部隊服勤者)。 

② 退伍或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，年齡在32歲以下（自民國

76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）之常備兵後備役、補充兵列管或

替代役備役人員。

③ 年滿18歲至32歲（自民國76年1月1日以後至民國90年

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）之女子或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

同齡男子。 

志願役預備軍官、士官班、志願士兵

GPN 2008300184 定價124元

詳情洽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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